光华法学院2021届本科毕业论文实施进度表及操作指南 
	序号
	内容
	要求
	时间
	学生操作指南
	教师操作指南

	1
	学生确认指导教师并与导师确认选题
	学生先联系导师，并与导师确定论文题目
	2021年11月8日—2021年11月14日
	联系导师并确定论文题目
	与学生确定论文题目

	2
	教师申报论文选题
	教师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中申报论文选题；学生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中选题与确定指导教师
	2021年11月8日—

2021年11月17日
	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选择选题和指导老师
	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中申报论文选题；

学生选择后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中确认；

	3
	调剂
	对于经双向选择尚没有被导师接收的学生，由学院教育教学中心进行调剂。
	2021年11月17日—

2021年11月19日
	\
	\

	4
	公布论文的选题和指导

教师名单
	每位教师指导的人数不超过6人
	2021年11月22日—
2021年11月24日
	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查看结果
	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查看结果

	5
	撰写开题报告
	内容包括文献综述、中英文版翻译资料、开题报告
	2021年11月19日—2022年1月1日
	\
	\

	6
	开题报告答辩
	由各答辩组长根据小组成员具体情况组织
	2022年1月1日—
2022年1月14日
	准备开题答辩PPT；
	安排记录员做好开题答辩记录（记录员需签字）+汇总表（答辩老师需签字）；

答辩结束后，导师答辩组组长在现代教务系统录入每个学生的答辩评语。

	7
	中期检查
	答辩完，学生必须及时在教务系统上传文献综述、中英文版翻译资料、开题报告
	2021年1月14日—2022年3月20日


	开题答辩结束后，春夏学期开学前学生需在教务管理系统里上传好电子版三合一材料；

春夏学期开学后，学生可以前往指定打印店（紫金港校区硕博图文）打印定稿的三合一精装版材料；
3、学生组长收齐每个组员1本已签好字的精装版本的开题三合一（导师、答辩组组长已签好字）。交至教育教学中心主楼116。
	1、导师、答辩组组长需在精装版本的开题三合一上签字。

	7
	论文写作、修改、定稿
	应及时联系指导老师、按照指导老师的意见完成论文的写作、修改和定稿。毕业论文应符合院的格式要求。
	2022年1月14日—2022年5月8日


	拟定论文的详细提纲、撰写初稿、修改、定稿。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后，方可定稿。

	\

	8
	论文查重
	利用学校提供的统一论文检测平台，生成论文检测报告，用于辅助学术规范指导。
	2022年5月9日—2022年5月15日


	关注现代教学管理系统信息，及时查重。每个学生一次查重机会，如特殊情况授权第二次查重权限。
	\

	9
	论文答辩
	由各答辩组组长负责（答辩完，学生必须及时在教务系统上传论文）
	2022年5月16日—

2022年5月22日
	制作答辩PPT；

答辩当天携带简装版论文（几个答辩老师，就准备几份论文）和一份查重报告。
填写答辩汇总表。
	安排记录员做好终答辩记录（答辩组长、记录员需签字）。

学生填好汇总表后，记录员交每个答辩老师签字。

	10
	上报论文成绩
	各答辩组长上报院教育教学中心
	2021年5月23日—2021年5月31日
	答辩结束后2天内，学生组长将1份汇总表、每个学生答辩的记录表、每个学生的查重报告，交至教育教学中心主楼116。

终答辩结束后2周内，在教务管理系统里上传好电子版终稿论文；
终答辩结束2周内，学生需上交2本精装版纸质论文（导师、答辩组长已签好字）；

	1、答辩结束后，导师答辩组组长在现代教务系统录入每个学生的答辩评语。
2、审查学生毕业论文的任务书、评语、成绩评定等是否规范，统一汇总本组答辩学生的毕业论文成绩，连同毕业论文装订本一并交学院教育教学中心。

总结本组指导毕业论文工作的基本情况，包括：任务书完成情况、成果、成绩评定、突出的指导教师及学生情况，主要工作经验，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对毕业论文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，书面交学院教育教学中心。

4、在本组的优秀论文中，推荐1篇候选优秀论文，指导学生撰写优秀论文摘要，报学院教育教学中心。


